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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近期收到公

司副总经理胡志明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胡志明先生因已到退休年龄决定辞去公

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公司聘任胡志明先生担任古越龙山“特聘专家、总酿

酒师”。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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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胡志明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自

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胡志明先生担任副总经理所负责的相关工作已完成

交接，其离任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胡志明先生持有公司股票 104000 股，不存在未履行完



毕的公开承诺。胡志明先生离任后将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

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及其他有关股份买卖的限制性规定。

胡志明先生深耕黄酒酿造一线四十五载，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恪尽职守、勤

勉敬业，始终以高度的责任感与技术担当推动生产经营与品质提升。作为中国黄

酒行业首位“中国酿酒大师”、轻工“大国工匠”，以及“绍兴黄酒酿制技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志明先生坚持守正创新，持续推进千年酿

造技艺的活态传承——通过师徒制传帮带、技术研究与人才培养平台建设，构建

起高质量传承梯队，并领衔创建中国黄酒行业首个国家级“胡志明技能大师工作

室”。在技术标准化与产业化方面，其主持及参与的多项科研项目获省部级科技

奖项，并深度参与行业标准、国家标准的研讨、制订与完善工作，是公司乃至行

业推动黄酒生产向现代化、标准化、规范化迈进的重要技术带头人之一。

公司董事会对胡志明先生长期以来的匠心坚守与突出贡献表示最诚挚的感

谢，并对其继续以特聘专家、总酿酒师身份支持公司技术与文化传承致以敬意。

特此公告。

浙江古越龙山绍兴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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